
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权力事项运行流程图

行政许可类权力事项运行流程图

1、通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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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市住建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市住建局相关业务科室（部门）
服务电话：0564-3383500
办理地点：政务中心市住建局窗口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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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市住建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服务电话：0564-3378113、0564-3925763
办理地点：政务中心市住建局窗口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3.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办理流程图
办理部门：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科

办理地点：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

服务电话：0564-3925111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4、燃气经营许可审核流程图


办理部门：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科

办理地点：政务服务中心市住建局窗口

服务电话：0564-3925111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5、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服务电话：3925883，办理地址：建设大厦12楼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法定时限7个工作日）

二、行政确认类流程图

1.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认定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建筑产业中心

服务电话：0564-3925902
办理地址：建设大厦22层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2.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备案运行流程图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服务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服务电话：0564-3378113、0564-3925763
办理地点：政务中心市住建局窗口             

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法定时限5个工作日）

3.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确认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建筑产业中心   

服务电话：0564-3925797

办理地址：建设大厦22层
承诺时限：4个工作日
二、行政征收类流程图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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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行政审批服务科           

办理地点：政务中心住建局窗口  

服务电话：3383500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四、其他类权力流程图

1、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4]

承办机构：六安市住房发展中心
联系方式：0564-3955060
办理地址：建设大厦10楼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2、施工图审查情况备案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服务电话：3925760
办理地址：建设大厦13楼
承诺时限：小项目5个工作日，大项目10个工作日
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验收备案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服务电话：0564-3378113、0564-3925760

办理地点：政务中心市住建局窗口             

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4、公租房租金收缴流程图
	提供承租人身份信息、房租发票


↓

	核对贯标数据基础信息


↓

	低保户、低保边缘户、特困户需提供相关材料原件


↓

	收取租金


↓

	出具收款凭证


承办机构：市住房保障中心
服务电话：0564-3388716
办理地址：六安市梅山南路建设大厦九楼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赁合同备案流程图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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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审批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服务电话：0564-3378113、0564-3925760

办理地点：政务中心市住建局窗口             

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房产测绘成果审核


适用权力事项：测绘成果审核

申报材料：1、总平面图经济指标电子件；2、房产预测绘委托合同；

3、 不动产权证书及宗地图；4、开发企业委托人证明、房产预测绘申报表；5、 组织机构代码证；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承办机构：六安市住房发展中心                                     

承诺时限：自受理后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564-3925909                
8、产权单位建筑起重首次出租前（首次安装前）备案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服务电话：3378113、3925883  办理地址：政务中心市住建局窗口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法定时限5个工作日）

9、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






















办理部门：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窗口初审    服务电话：3383500  

六安市建设工程造价站造价信息科复审    服务电话：3925149
10、城市危险放房屋鉴定流程图




承办机构：六安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    服务电话：0564-3925715

办理地址：建设大厦8楼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11、整体提升脚手架、模版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登记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市住建局行政审批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处

服务电话：3378113、3925883  办理地址：政务中心市住建局窗口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法定时限5个工作日）
12、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流程图


办理部门：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科

办理地点：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13、城市供水水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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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部门：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科
办理部门：市城管局给排水管理处

服务电话：3337991

办理地点：政务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综合窗口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特殊情况延迟）

14、保障性住房合同管理、使用和退出管理核准流程

合同管理流程







承办机构：市住房保障中心
联系方式：0564-3388716
办理地址：六安市梅山南路建设大厦九楼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使用和退出管理流程


承办机构：市住房保障中心
联系方式：0564-3388716
办理地址：六安市梅山南路建设大厦九楼

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15、申请保障性住房或者住房租赁补贴审核














承办机构：市住房保障中心             联系方式：0564-3388716
办理地址：建设大厦九楼               承诺时限：16个工作日
16、新建住宅小区综合查验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住房发展中心    服务电话：0564-3933737
办理地址：建设大厦11楼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17、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备案流程图













承办机构：市建筑产业中心           

服务电话：0564-3925797

办理地址：建设大厦22层
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发放补正材料通告书





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








网上申报         申请人线上提交材料








窗口受理





不符合条件或不属于本机关





材料不全


要求补正材料





部门审批


市质安处对材料进行审查





未通过





通过





窗口出文                      （准予许可：出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窗口出文                      （不予许可：出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不予许可通知书））








申    请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平台网上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根据初审资料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审核不通过，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及标准。





审    查


于0.5个工作日之内审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出具审查意见。





决    定


根据审查结果，于0.5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说明理由。





办   结





未整改





申报


申报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材料不齐全





审查不通过





受理


审核申报材料,符合条件的受理








审查


组织人员对材料和现场进行审查





公示


市住建局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





认定


市住建局网站进行公告、发放证书











不符合条件的当面告知不予受理





材料不全的


当面告知5个工作日补齐








不符合条件





出具不予


通过通知书








举报问题


经核实





出具不予


通过通知书








如需，则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需，则举行听证





不履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办结


结案归档





网上申报         申请人线上提交材料








出具不予受理/许可通知书





不符合条件或不属于本机关





预审         








未抽中





抽中





通过





窗口受理


综合窗口依据材料进行备案抽签





部门审批








现场验收   市质安处对现场开展验收








通过





窗口出文                      （准予许可：出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告知）凭证）








部门审批


市质安处依据现场验收结果进行审核








未通过





通过





窗口出文                      （不与许可：出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告知）凭证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复查结果通知书）





窗口出文                      （准予许可：出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告知）凭证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复查结果通知书）





申请


申请产品确认的企业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提交


申报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补正全部内容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








受理


县（区）墙体材料管理机构审查受理


（2个工作日）








审查、核验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所缺项，补差补缺





现场审查、核验


市建筑产业中心现场审查核验


（2个工作日）





审核


省墙改办审核，审核后报省工信厅审核





公示


省工信厅网上公示





发证


经公示无异议的，省工信厅颁发《安徽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申请人在网上提交三方监管协议并上传银行同意开户的函





银行审核





监管部门审核





材料不齐全的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当场退回材料，并告知所缺材料





申请人申请





材料齐全且符合监管条件的予以审批





      申请人在安徽工程信息网提交申请














     主管部门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确认





申请人在安徽工程信息网上打印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网上申报





提交补正材料








窗口受理





材料缺少





补齐补正





不通过（告知理由，重新申报）





部门审批





通过





窗口批准





通过





出文


（出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网上申报





提交补正材料








窗口受理





材料缺少





补齐补正





不通过（告知理由，重新申报）





部门审批





通过





窗口批准





通过





出文


（出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申请





受理





决定





办结





审查





申    请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平台网上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根据初审资料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审核不通过，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及标准。





审    查


于0.5个工作日之内审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出具审查意见。





决    定


根据审查结果，于0.5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说明理由。





办   结





备案申请人（招标人或其委托的工程造价咨询人）登陆“安徽省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系统（http://39.145.8.23:8001/index.html）”，填报备案信息、上传最高投标限价及其成果文件等资料





不属于市本级备案管理项目，退回备案信息





受理





备案初审管理员通过“安徽省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系统”审查上传的备案信息和资料，使用系统预置工具检查成果文件





退回备案信息





不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提交复审审核





提出初审审核意见


提交复审审核





备案复审管理员审查备案信息和资料、初审审核意见和成果文件的检查结果





符合要求，复审通过





不符合要求，提出补正意见





系统自动生成《安徽省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登记表》，申请人可自行下载





备案申请人（招标人或其委托的工程造价咨询人）凭备案结果办理后续招标事宜





申请人申请








鉴定工作人员对记录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





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安全鉴定科





签定办理结束





签发文件








分析、论证、定性，形成鉴定


报告。








整理技术资料，为形成鉴定报告提供理论依据。








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必须有两名以上鉴定人员参加。对结构特殊复杂的鉴定项目，鉴定机构可另外聘请有关专家或邀请有关部门派员参与鉴定。





鉴定工作人员需在收到申请人申请后的3个工作日内到达现场对房屋进行查勘，记录、检测房屋状况和各种损坏数据。








不属于鉴定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告知申请人向其它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的要求提交全部申请材料的进行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鉴定申请程序的，当场或在规定的工作日内退回材料，并告知原因。





鉴定科收到申请材料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申    请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平台网上提出申请。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根据初审资料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审核不通过，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及标准。





审    查


于2个工作日之内审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出具审查意见。





决    定


根据审查结果，于1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





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说明理由。





办   结





提供身份证原件，核对配租人身份信息是否与申请系统一致





双方签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





公示收费依据、标准








核对房源、配租人身份、租金标准





收取租金





合同日常管理





合同归档





季度和年度回访登记，信息入库





常规：（1）结清房租费；（2）提供水、电费结清票据；（3）归还房屋钥匙；（4）登记退出验收表；（5）收取房屋、移交资料，归档。2、违规：（1）查证受理：(回访登记、日常检查查证的；(受理举报的；（2）取证查证；（3）查证属实的，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审批；（4）凭市住房保障部门退出批准书，办理退出手续；（5）收取房屋，移交资料，归档。





（1）符合配租条件的予以审查通过；（2）符合公租房调换条件的，办理相关手续；（3）不符合配租条件的，进入退出程序。





退出





承租户使用情况检查











申请人向街道办事处线下提出申请，或自行在皖事通APP、安徽政务服务网六安分厅进行线上申请。





申请租赁补贴





对不符合要求的或资料不齐全的，及时告知申请人。








街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对符合要求的，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提交。





区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相关信息进行大数据核查。符合条件的，将结果提交。





申请租赁补贴的，结束，公示并登记为保障对象。





对不符合条件，申请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





申请实物配租的，继续进行审核。





由市住建局再次进行核查，3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反馈结果。





申请实物配租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将公示申请人名单及其住房和收入情况，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对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查证异议不成立的，登记为保障对象。





在新建住宅小区约定交付期限30个工作日前，建设单位向所在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工程建设竣工及验收情况，填写综合查验备案表并提交申请材料。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发《驳回通知书》，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作出准予登记的书面决定。核发《商品房综合查验资料备案证明》。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


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当场退回材料，发


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市住房发展中心房地产市场指导科受理








对申报住宅小区综合查验资料备案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现场受理；材料不齐现场指正退回，待补齐再予受理。








现场复核








综合查验合格的，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





申请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补正全部内容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








申请


预拌砂浆生产企业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提交


申报材料








受理


县（区）散装水泥管理机构审查受理


（1个工作日）








现场审查、核验


市建筑产业中心墙散办现场审查、核验


（1个工作日）








审查、核验不符合要求的，当场一次性告知所需补正全部内容


次性告知所需补正全部内容








不予备案的，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决定


根据审查意见，作出准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


（1个工作日）





发证


准予备案的，核发《安徽省预拌砂浆企业备案证书》













